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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苏江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冯小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钱扣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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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984,374.39 28,813,616.47 -37.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664,568.84 -2,657,816.28 -75.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714,175.72 -2,666,759.80 -76.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743,776.04 -22,130,564.06 6.6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53 -0.0030 -23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53 -0.0030 -233.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9% -0.90% 下降 0.69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464,065,105.09 483,445,718.25 -4.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1,709,632.72 296,987,112.46 -1.7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

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

得的投资收益 

49,602.74 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收益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52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8  

合计 49,606.8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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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5,86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29.42% 256,983,999    

苏州青创贸易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9.33% 81,494,850    

徐开东 境内自然人 0.92% 8,000,000    

史宇波 境内自然人 0.46% 4,050,400    

东海基金－工商

银行－东海基金

－工行－鑫龙 78

号资产管理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2% 3,669,000    

深圳中达软件开

发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41% 3,550,000 3,550,000   

曾少章 境内自然人 0.39% 3,383,200    

刘辉 境内自然人 0.31% 2,682,249    

梁留生 境内自然人 0.30% 2,615,500    

胡立 境内自然人 0.25% 2,166,76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56,983,999 境外上市外资股 256,983,999 

苏州青创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81,494,850 人民币普通股 81,494,850 

徐开东 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000,000 

史宇波 4,050,400 人民币普通股 4,050,400 

东海基金－工商银行－东海基金

－工行－鑫龙 78 号资产管理计划 
3,66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69,000 

曾少章 3,383,200 人民币普通股 3,38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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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辉 2,682,249 人民币普通股 2,682,249 

梁留生 2,615,500 人民币普通股 2,615,500 

胡立 2,166,760 人民币普通股 2,166,76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7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8,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徐开东”通过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8,000,000股；

股东“史宇波”通过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636,900股；

股东“曾少章”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362,200 股；股东“梁留生”通过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持有 1,171,8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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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6年1月22日，股份转让双方已经办理完毕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同时，上市公司拟将附属子公司新东北电气（锦州）

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的股权投资等资产出售，拟购买智能软件开发和智能硬件研发、生产，移动互联网业务相关公司的股权。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所处行业为互联网软件行业，公司聘任的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

立财务顾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审计机构、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担任出售资产评估机构、上海申威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担任收购资产评估机构、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担任中国法律顾问。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该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正在进行过程中，公司正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各项工作。 

三、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其他关联方在报告期

内履行完毕及截至报告期末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苏州青创贸

易集团有限

公司 

 

持有东北电

气的股份通

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挂牌

2016 年 01 月

22 日 
 

完全遵守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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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的价格

不低于人民

币 5 元/股。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苏州青创贸

易集团有限

公司 

避免同业竞

争 

承诺不会以

任何形式直

接或间接地

从事与上市

公司构成实

质性竞争的

业务。 

2015 年 11 月

23 日 
  

苏州青创贸

易集团有限

公司 

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 

苏州青创贸

易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董

事、高级管理

人员承诺在

《转让协议》

签署之日前 6

个月内，不存

在买卖东北

电气股票的

情况。 

2015 年 11 月

23 日 
  

苏州青创贸

易集团有限

公司 

保证上市公

司独立性 

承诺将与上

市公司在人

员、财务、资

产、业务和机

构等方面相

互独立。 

2015 年 12 月

23 日 
  

苏州青创贸

易集团有限

公司 

减持股份 

在成为东北

电气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大股东后将

严格履行股

东义务，严格

遵守中国证

监会《上市公

司大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

定》（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公告

[2016]1 号）中

关于上市公

2016 年 0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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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大股东减

持股份的相

关规定。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四、对 2016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十、期后事项 

1、2016 年 4 月 25 日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苏州青创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青创”）告知函，以 2 亿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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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出资持有苏州青创 25%股权投资的上海景权投资中心（以下简称“上海景权”）的股东发生股份转让:上海景权原股东为王

政和吴怡莎，分别持有上海景权 90%和 10%的股份，现已分别转让给单小飞和张耀，其中单小飞持有 90%股份，张耀持有

10%股份。 

上述股东股份转让行为不影响苏州青创股东的持股结构，实际控制人仍为刘钧，刘钧与王政、吴怡莎仍保持一致行动人

关系。 

2、2016 年 4 月 6 日，本公司全资附属公司新东北电气（锦州）电力电容器有限公司董事会召开会议，全体董事一致同

意分配该公司税后可分配利润中的人民币 37,000,000.00 元，且按照该公司股东沈阳凯毅电气有限公司、高才科技有限公司

在该公司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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